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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行人、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

市财政局 指 深圳市财政局，曾用名“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区政府 指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政府

区财政局 指 深圳市盐田区财政局

项目 指 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

本所 指 广东解治律师事务所

德勤 指 德勤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华图 指 深圳市华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
发改投资〔2006〕1325 号 指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发〔2015〕51 号 指 《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库〔2019〕2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厅字〔2019〕33 号 指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
资工作的通知》

元 指 人民币元

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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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解治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

之
法律意见书

（2023）广解专字第 1 号

致：深圳市盐田区财政局

广东解治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深圳市盐田区财政局委托，指

派吴宗海律师、柳青长律师作为 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盐田

区公立医院项目）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对本次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发改投资〔2006〕1325 号、国

发〔2014〕43 号）、国发〔2015〕51 号、财预〔2017〕89 号文、财库〔2019〕

23 号、厅字〔2019〕33 号、《综合医院建设标准》（2008 年版）、《深圳市医

院建设标准指引（试行）》《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51039-2014、《医院洁

净手术部建筑设计规范》GB50333-2013、《现代医院建筑与洁净技术》《人民防

空医疗救护工程设计标准》（RFJ 005 -2011）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

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

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己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



2

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3.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发行人、实施主体及项目中介机构已

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

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文件之

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

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

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5. 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信

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专项债券财务评估等专业事项发

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信用评级、专项债券财务评估等内容时，均为严格

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

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

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

根据《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信

息披露文件》（以下简称“《信息披露文件》”）以及《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

项债券（十一期）（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本次发行的主体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发行额度为 5000 万元，募集

资金拟专项用于深圳市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根据《预算法》、国函〔1988〕121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相关规定，发行人深圳市

人民政府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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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

（一）深圳市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概述

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包括本期及以前年度发行项目，

具体为盐田区人民医院项目以及盐田区妇幼保健院项目。具体项目内容如下：

1.盐田区人民医院项目：

盐田区人民医院项目包括盐田区人民医院医疗综合楼建设工程项目、盐田区

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大楼及配套设施项目和盐田区人民医院设备购置项目等。其中

盐田区人民医院设备购置项目包括区人民医院 2018 年设备购置项目、区人民医

院集团 2019 年医疗设备购置项目、盐田区人民医院 2020 年医疗设备购置项目、

盐田区人民医院 2021 年医疗设备购置项目、区人民医院沙头角院区住院楼电梯

更换工程项目、盐田区人民医院临床技能模拟培训中心设备购置项目、盐田区人

民医院 2022 年医疗设备购置、盐田区人民医院智慧医院项目、盐田区人民医院

2023 医疗设备购置项目、盐田区人民医院重症救治配套医疗设备购置项目以及

盐田区人民医院隔离病房配套医疗设备购置及盐田院区发热门诊改造项目等。

2.盐田区妇幼保健院项目

盐田区妇幼保健院项目包括盐田区妇幼保健院综合楼建设工程项目和盐田

区妇幼保健院设备购置项目等，其中盐田区妇幼保健院设备购置项目包括盐田区

妇幼保健院 2022 年医疗设备购置项目、盐田区妇幼保健院 2023 年医疗设备购置

项目等。

（二）深圳市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实施的主要依据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规范性文件：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 号）；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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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2017）89 号文）；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

33 号）；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 2020）94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发

改投资〔2006〕1325 号）；

国家其他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规范性文件。

（2）深圳市有关法规、政策文件：

《综合医院建设标准》（2008 年版）；

《深圳市医院建设标准指引（试行）》；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51039-2014；

《医院洁净手术部建筑设计规范》GB50333-2013；

《现代医院建筑与洁净技术》；

《人民防空医疗救护工程设计标准》（RFJ005-2011）；

《深圳市盐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0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

（3）其他有关资料：

《关于盐田区人民医院医疗综合楼建设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盐发改投批

〔2019〕119 号；

《关于盐田区人民医院临床技能模拟培训中心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

盐发改投批〔2020〕58 号；

《关于区人民医院沙头角院区住院楼电梯更换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盐发

改投批〔2019〕68 号；

《关于下达区人民医院 2018 年设备购置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通知》深盐发改投

〔2018〕93 号；

《关于区人民医院集团 2019 年医疗设备购置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批复》深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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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投批〔2019〕23 号；

《关于盐田区人民医院 2020 年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盐发改投批

〔2020〕48 号；

《关于盐田区人民医院 2021 年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盐发改投批

〔2021〕26 号；

《关于盐田区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大楼及配套设施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盐发改

投批〔2021〕46 号；

《关于盐田区人民医院 2022 年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盐发改投批

〔2022〕6 号；

《关于于盐田区人民医院智慧医院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盐发改投批〔2021〕5

号；

《文件关于盐田区妇幼保健院综合楼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深

盐发改投批〔2022〕29 号；

《文件关于盐田区妇幼保健院 2022 年医疗设备购置项目总概算的批复》深盐发

改投批〔2022〕5 号。

《关于盐田区人民医院隔离病房配套医疗设备购置及盐田院区发热门诊改造项

目总概算的批复》（深盐发改投批〔2023〕5 号）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深圳市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已取得了相关的批准文件。

（三）深圳市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及预期收益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以及《信息披露文件》，盐田区人民医院根据概算批复的

总金额为 146,706 万元，其中包括盐田区人民医院项目 118,810 万元，盐田区妇

幼保健院项目 27,896 万元。建设资金来源于项目财政资金和通过发行专项债券

筹集的资金。项目财政资金为 90,115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57.09%，其他资金来

源于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的资金。结合建设资金需求及财政资金款项到账时间节

点，为保障项目建设期间资金需求，项目需要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资金共计

67,740 万元，其中已于 2020 年 1 月发行 10 年期专项债券 5,000 万元，债券利

率为 3.37%；已于 2020 年 5 月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2,0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3.43%；已于 2020 年 8 月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3,980 万元，债券利率为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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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 2021 年 5 月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13,0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3.68%；已于

2021 年 11 月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2,800 万元，债券利率为 3.42%；已于 2022

年 3 月发行 20年期专项债券 24,210 万元[根据《2022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六

期）（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实施方案》，本项目已于 2022 年 3 月发行 20 年期

专项债券 26,020 万元。同年 6月，根据《2022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六期调

整）实施方案》，在上述 26,020 万元债券资金中，调整出用于中英街深港旅游

消费合作区建设项目的债券资金 1,810 万元，调整后，2022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

债券（六期）（盐田公立医院项目）安排使用的专项债券资金从 26,020 万元调

减为 24,210 万元。]，债券利率为 3.31%；已于 2022 年 10 月发行 15 年期专项

债券 11,750 万元，债券利率为 2.97%，本期拟发行 15 年期专项债券 5,000 万元。

按照项目收益，结合项目资金留存额，在保证资金充足稳定性的情况下，分期偿

还本金。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专项债券以经营收益为还本付息基础，本项目收

入来源主要为门诊收入、住院收入、停车位收入。

三、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一）信息披露文件

根据《信息披露文件》记载，关于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

发行品种：债券期限：15 年；发行规模：0.5 亿元；付息方式：《信息披露文件》

包含了债券概况、发行计划、信用评级情况、深圳市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深圳市

有关数据、深圳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以及备查文件等主要内容。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编制的《信息披露文件》已披露了本期债券的主要

发行要素。

（二）信用评级报告

中证鹏元就本次发行出具了《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盐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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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项目）信用评级报告》，本次发行的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170270)、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中证鹏元的公

示信息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12 月 21 日核发的《证券市场资信评

级业务许可证》（编号为 ZPJ002)，中证鹏元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信

用评级机构，具备本次发行的信用评级资格。

（三）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个人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律

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执业许可证号：24403201030396782 ）且 2022 年度考核

合格。本所指派的吴宗海律师、吴冠律师二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

且执业证均通过了 2022 年度年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律所以及签字律师具备相关

从业资格。

（四）资金平衡方案

德勤就本次发行出具了《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盐田区公立

医院项目）资金平衡方案》（以下简称“《资金平衡方案》”）。《资金平衡方案》

认为，通过测算，深圳市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通过发行专项债可实现较低的项目融

资成本，是现阶段解决本项目融资资金问题的推荐方案。德勤为在中国境内注册成

立的中介机构且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资金平衡方案的资质。

（五）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华图就本次发行出具了《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盐田区公立

医院项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以下简称“《财务评估咨询报告》”）。《财务

评估咨询报告》认为，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方式，满足本项目的资金需求，

应是现阶段比较良好的解决方案。华图为在中国境内注册成立的中介机构且具备为

本次发行出具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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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风险

1.工程建设延期风险

拖延项目工期的因素非常多，可能因为环境变化、施工不力、管理不善等原因，

从而出现现金流紧张、资金成本提高、施工进度较计划滞后、竣工验收延期甚至难

以竣工等现象的发生。

2.工程事故风险

工程事故是在施工阶段一些难以预测的突发情况或施工不当、管理不善引起的，

应当在工程事故防范上引起足够的重视。事故会引起工程延期、人员伤亡、投资增

加等。

3.财务状况与偿债能力风险

本项目的还款来源为门诊收入、住院收入、停车场收入。若受疫情影响、服务

水平不及预期、成本控制措施不到位等原因，可能导致诊疗人数不及预期、收入下

降、成本超支等情况出现，将影响后期财务运营状况，项目收益可能无法达到预估

水平，进而影响后续专项债券日常付息和还款安排。

五、总体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深圳市盐田区公立医院项目已取得了相关的批准

文件。

2.实施主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文件已取得相关的实施资格。

3.发行人编制的《信息披露文件》已披露了本期债券的主要发行要素。

4.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评估咨询服务、法律顾问的专业机构具备相关从

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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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包含：医院实际建设进度的放缓、医药成本的增加、覆

盖范围内整体人流量的减少将会对门诊和住院收入造成不能如期增加甚至是减少的

不良影响，项目建设周期内，可能存在建设成本持续走高等。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本

所留存一份，其余五份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

（正文完，下转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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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 2023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十一期）（盐田区公立医院

项目）之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广东解治律师事务所

（盖章）

律所负责人：

吴宗海

承办律师：

吴宗海

承办律师：

柳青长

日期：2023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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